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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账户给其他人炒(股票账户给别人用,资金也是他的)

在投资公司工作的他不甘于一辈子只做个交易员，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下，擅自开设交易室用于操作美股交易，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从事美股交易的交易
室。

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擅自
设立金融机构罪判处被告人周某等7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至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一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6万元至18万元不等；判处王某等7名被告
人单处罚金2万元至3万元不等；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
被告人孟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9万元。退缴、扣押在案各
被告人违法所得共计1673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私设交易室操作美股交易

2013年7月，大专刚毕业的周某来到淄博某投资公司上班，从事美股交易工作。进
入投资交易市场后，周某立刻被美股交易背后的巨大利益吸引。他不甘于一辈子只
做个交易员，于是从2014年至2016年，他在山东潍坊、福建厦门等地辗转学习美
股交易，梦想有一天能飞黄腾达。

2017年8月，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周某出资成立了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并与境外证
券交易机构联系，获取了美股交易账号。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周某
擅自在青岛市软件园出租房内开设交易室用于操作美股交易，由此开始实施设想的
“炒美股、赚大钱”完美计划。

周某以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为从事美股交易的“总部”，聘请程某为“总部”业务
经理，孟某为“总部”财务负责人，孙某负责风险控制。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的情况下，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从事美股交易的交易室，交易室分布在山东淄博
、泰安，福建厦门等地。各交易室负责人使用“总部”提供的美股交易账号，在当
地交易美股，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交易场所、设备、软件、交易账号，组织他人在交
易室进行美股交易，并收取手续费，从交易客户的盈利和交易手续费中抽取佣金提
成，并将提成转化为保证金转入境外的券商账户。

2022年3月，经相关人员报案，周某等人擅自设立金融机构进行美股交易的犯罪事
实被挖出。经查，从2017年8月至案发，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向境外证券交易机构
交付保证金合计人民币1134万余元，收入累计折合人民币1334万余元。

非法经营罪还是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2022年11月，公安机关以周某等15名犯罪嫌疑人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临淄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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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指控犯罪，临淄区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一起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向专业人员请教美股的交易知识和相关金融行业管理规定，
共同研判案情。

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美股”性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罪
中“买卖进出口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行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或者“其他严
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展开讨论，并逐一论证。

与会人员认为，本案中，各交易室的交易员（操盘手）炒美股的行为本身不是犯罪
行为。交易员就是常说的“股民”，即证券法中的“投资者”。目前没有相关法律
法规将美股列为限制、禁止交易的对象。美股既不是专营、专卖物品，也不是限制
、禁止交易的物品，因此不是非法经营罪的管制对象。而且本案中，各交易员都是
直接操作美股交易，并未委托本案犯罪嫌疑人或者交易室代为操作，所以周某等人
的行为不是经营“经纪业务”，不符合刑法中的非法经营行为。

那么，周某等人的行为是否涉嫌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检察官听取各方意见后认为
，本案中，周某等人设立的公司及分支机构中的交易室，虽然名叫交易室，但提供
的服务属于证券交易所的功能，可以为交易员提供场所、电脑、软件等服务，从交
易员的盈利中抽取提成，有的还收取手续费，其经营方式符合证券法中关于证券交
易所的特征。周某等人违法成立实际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公司及分支机构中的交易
室，符合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构成特征。

针对难点问题引导补充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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